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定点医疗机构单个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标准
	扣（加）分
	计算公式
	备注

	（一）执行药品集采规定
	是否按时完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采购量。
	41
	按时100%完成约定采购量
	按时100%完成约定采购量的不扣分，否则扣41分。
	实际采购量/约定采购量*100%
	因政策调整等非集采机构原因，造成集采机构未能按时100%完成约定采购量时不适用本条。按集采中选同通用名、剂型、规格单个药品核算，数据来自自治区集采平台。

	
	回款率
	15
	集采机构30天内回款率不低于100%
	达到100%的不扣分，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扣1分，不足一个百分点的按一个百分点计，直到扣完为止。
	30天回款金额/入库金额*100%
	凡在集采平台上显示集采机构已确认支付和配送企业确认收款的（不含退费），均视为已回款。按集采中选同通用名、剂型、规格单个药品核算，数据来自自治区集采平台。

	
	线上结算率
	15
	线上结算率不低于100%
	达到100%的不扣分，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扣1分，不足一个百分点的按一个百分点计，直到扣完为止。
	实际采购的线上结算总金额数/约定采购总金额*100%
	按集采中选同通用名、剂型、规格单个药品核算，数据来自自治区集采平台。

	（二）合理控制药品费用
	药品费用增长率
	10
	本年度集采机构药品费用增长率不高于10%
	药品费用增长率在10%以内的不扣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不足一个百分点的按一个百分点计，直到扣完为止。
	（本年度药品支出额-上一年药品支出额）/上一年药品支出额*100%
	按集采机构全部药品核算，数据来自集采机构。集采机构扩建、床位增加、新院区开业等合理增长因素导致药品费用大幅增长的，集采机构可进行说明并提供相应支撑材料，申请按本年度每床位药品费用增长率考核（本年度每床位药品费用增长率=(集采机构本年度药品支出额÷本年度集采机构床位数—集采机构上一年药品支出额÷上一年集采机构床位数）÷(集采机构上一年药品支出额÷上一年集采机构床位数) ×100%）

	
	
	
	
	药品费用增长率为零的加1分，出现负增长的每超过一个百分点加1分，不足一个百分点的加0.5分，最多加10分。
	
	

	（二）合理控制药品费用
	非中选产品采购量占比
	5
	在一个采购周期内，每年各中选药品的采购量不得低于同品种非中选药品采购量
	占比在45%以内（含）的，得满分；超过45%的扣0.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加扣0.5分，不足一个百分点的按小数点后一位四舍五入计算，直到扣完为止。
	非中选产品采购量/该通用名药品总采购量*100%
	按集采中选同通用名、剂型、规格单个药品核算，非中选产品采购量数据由医疗机构按广西药械采购平台实际采购数据提供（医疗机构进销存系统提取），该通用名药品总采购量数据由医疗机构按按广西药械采购平台、广西药品集团采购服务平台实际采购数据提供。

	（三）落实集采、价格等改革政策
	线下采购占比
	10
	无线下采购
	线下采购占比为零的不扣分；5%以内的扣6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加扣2分，不足一个百分点的按小数点后一位四舍五入计算，直到扣完为止。
	（集采机构实际药品采购金额-平台采购金额）/集采机构实际药品采购金额*100%
	平台采购金额包括集采平台和药械平台发生的金额，按集采中选同通用名、剂型、规格单个药品核算，数据来自自治区集采平台。

	
	集采报量及签约情况
	4
	按时完成
	存在不按时报量、无故不按时签约等问题的，每出现一次扣2分，直到扣完为止。
	按次累计
	按集采中选同通用名、剂型、规格单个药品核算，数据来自自治区集采平台。



